
立法會 CB(2)1375/11-12(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375/11-12(01) 

 
立法會主席曾鈓成議員： 
 

有關立法會出缺後補選的安排 
 

近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關於立法會議員因辭職而出缺的安排草案，根據

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國際上其他實行「名單比例代表制」的國家，議席出缺時的

安排大多採用「同名單遞補」，令人反思目前香港因立法會議席出缺而採取「補

選」的制度是否合適，甚至是否犯錯。香港特區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機構，它的

職能是立法及維護法律的質素，本人，作為香港市民一分子，覺得向立法會提出

上述疑問是 適當的做法。 
 

2. 反對在香港採用「同名單遞補」的人士認為香港跟其他採用「名單比例

代表制」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同，所以香港應跟隨他們的遞補安排。任何法律條

文的通過都是因應社會的需求，當然同的社會，包括不同的政治制度，有同

的需求，但提出上述意見人士應該很清楚，任何法律條文能單純因為某些需要

而建立，它的存在亦必須乎合「合理及合憲」的原則，假如這麽多國家都採取這

方法，它「合理及合憲」的機會就很高，而且難道這麽多國家的公民都愚昧至不

懂維護自己的選舉權嗎？所以初步覺得香港絕對可以因別的原因而採取「同名單

遞補」的方式解决「變相公投」所產生的問題。 
 
3. 再深入思考「同名單遞補」及「補選」的這兩可能選擇，發覺有理據支

持，在香港目前立法會的「名單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下，因議席出缺而採用

「補選」是違反了 基本的民主選舉原則，這原則就是：「選民在選舉投票中所

表達的意願一定要受到尊重，及選舉所得出的結果必須得到全面及準確的落

實」，否則任何聲稱公平、公正及公開的選舉將徒具虛名，而任何違反上述原則

的法規將可能經得起法律的挑戰，因而必須被糾正。 
 
4. 要分析「補選」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下有否全面及準確地

落實選舉結果，就要分析選民在選舉投票中所表達的意願是甚麽，及選舉所得出

的結果是甚麽？ 
 
5. 如果接納民主選舉是公民授權這說法，那麼選民的選票就是一個授權。

而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下，選民所選的是「候選名單」，因此是名

單內的所有參選人，而並不是名單內的任何個別人士。而「候選名單」所獲選票

數目，將決定該「候選名單」 終有多少名參選人可以當上議員。選民的授權除

包括「人選」這元素外，與之不能分割的另一元素就是「時限」，因為一個沒有

包含「時限」的授權，只會是一個不明確甚至無效的授權。總而言之，選民投票

所表達的意願是：授權「候選名單」內的所有參選人在選舉法例所規定的期間內



可以當上議員。純粹作為一個比較，選民在以個人名義參選的選舉制度下所表達

的意願是：授權「某某人」在選舉法例所規定的期間內可以當上議員。 
 
6. 對於選民投票所表達的意願內容，可能會有人表示異議。 

 
a) 有人可能認為選民的投票只是表達他／她們在投票當時的意願，他／

她們只是當時授權「候選名單」內的所有參選人可以當上議員，並不表

示這授權可以涵蓋整段立法會任期及不可改變。但如果否定選民是同意

當選者在整段立法會任期可以當上議員這說法，那麼授與當選者四年任

期的法律條文的理據又何來？又或如果接納選民在整段立法會任期是可

以改變授權的說法，那麼有關的法律條文就應落實選民在這方面的意願 
－ 例如議員每隔一年或兩年要得到選民的確認才可繼續餘下任期的一

些措施。 
 

b) 亦可能有人提出選民可以通過選票表達出各式各樣訴求的意願，究竟

這方面的意願是否應被尊重及放於上述第 5 段所指的選民意願一起被考

慮？這個答案非常簡單直接，純粹從關於立法會議員選舉安排的法規方

面考量，選民有關「人選」及「任期」的意願是唯一應被尊重的意願。

至於如何處理選民訴求方面的意願應當是立法會議員跟選民之間的事

情，有關選舉安排的法規亦不應介入規定議員該如何應對選民的訴求。 
 

總結上述 6a 及 6b 兩點的考慮，可以定論選民投票所表達的意願應該是或應該被

認定是：授權「候選名單」內的所有參選人在有關的立法會任期內可以當上議員；

而這授權在整段相關的立法會任期不能改變。 
 

7. 從上述第 6 段所確定的選民意願及從每一「候選名單」所得選票的數目，

可以得出「每一候選名單在相關之立法會任期內可以派多少參選人當議員」的選

舉結果，從這結果，再根據每一參選人在名單內的排名，得出實際上那些參選人

可以當上議員。再比較以個人名義參選的選舉制度，其選舉所得出的結果是：「某

某人在相關之立法會任期內可以或不可以當議員」。上述前者的選舉結果表現

出，在誰當選議員的選擇上，某程度的彈性；而後者則是全無彈性的。 
 
8. 當以個人名義選舉制出現議員席位空缺時，從相關的選舉結果不可能找

到其他可填補人士，因為選民的授權只給予指定人士，不可能轉移，所以補缺的

唯一合理方式就是補選。反觀「候選名單」選舉制，從選民授權至因該授權而得

出的選舉結果，都沒有指定給予任何指定人士。所以如果後者制度出現議席空

缺，要根據出缺議席相關的「候選名單」是否有其他參選人，才能決定應否進行

補選，如果有，就應直接從名單內遞補。 



 
9. 現在香港有很大的聲音要求立法會議席出缺時要進行補選，並高呼這是

維護選舉權。在回應選舉權這爭論上，有以下 2 點疑問需要澄清： 
 
a) 在現行制度下，當議席出缺時，在替補席位安排上那些人的意願該被

首先考慮？目前任何的民主選舉制度只考慮有多少選民支持某一候選人

或候選名單，只要該候選人或候選名單取得法定的足夠選票數目，該人

士或名單就可以當選。以香港目前情況為例，候選名單的當選並不取決

於全體三百多萬選民的意願，而是取決於相對地區區三數萬或甚更少數

目投票選出相關名單的選民的意願！這三數萬選民的意願，無論社會所

有其他人士的取態如何，都會得到尊重及選舉結果得到落實。同樣地，

當這三數萬選民所選出的議員因任何原因離開立法會而產生空缺，在填

補空缺的安排上，首先考慮這些選民的意願是理所當然的。而這些選民

的意願就在投票時就已經如上述第 6 段所表達，及相關的選舉結果就已

經如上述第 7 段所達至。結論是，投票選出有關出缺席位議員的相關選

民的意願是應被首先考慮，在因而達至的選舉結果仍然可以被執行的情

況下，就理應落實。只有在有關的選舉結果不可能被滿足的情況下，其

他人士的意願才能被考慮。 
 
b) 在現行制度下，當立法會議席出缺時，是否一定產生選舉權？根據上

述第 7 段所述的選舉結果，如果相關的「候選名單」還有其他參選人，

根本就可以直接遞補，何來選舉的需要？又那有選舉權需要維護？ 
 
10. 現在高聲呼叫「維護選舉權」及「還我選舉權」的人士，有多少人了解，

在「候選名單」還有其他參選人可以選擇的情況下仍堅持補選，就是罔顧其他選

民的合法意願，及就是阻止合法的選舉結果被落實。試舉一個極端但有可能的例

子，如果香港某些立法會議員的當選，在有足夠聲音要求重選下，是否就應該不

被落實而重選？答案是不言而喻。 
 
11. 另外反對採用「同名單遞補」的人士亦提出該安排會令議員輕易辭職，

這理由起立嗎？希望該等人士環顧採取多數黨執政的國家，所有重要職位的持有

者都是理論可上以任意辭職的，而事實上這些國家都出現濫用辭職機制的情况

嗎？相反大都是攬權不放，拒絕辭職。更重要者，難道一些實例，如外庸的居留

定義案子，的教訓都被忘掉？就是，任何法律條文的演繹都只能跟隨法理，不能

因演繹可能帶來的不受歡迎後果而被扭曲。 
 
12. 後亦藉此討論有關反對限制辭職議員再參選的意見，有意見認為： 
 



a) 立法的成效要能達至預期的目的才應實施 － 邏輯上這必不是決定

應否立法的首要考慮，首要的考慮必然是立法的需要性，而立法的成效，

只能與有關措施的合理性一起，成為次要的考慮。而任何制止某些行為

的立法只能達至某程度的成效，不是能達至完全的效果，否則很多現存

的法例根本就不應通過；難道數百元的罸款就能制止交通違例事件發

生？嚴厲如死刑亦不能制止某些嚴重罪行的發生！况且法例除了要能達

至制止某些行為的目的外，亦同時具傳遞訊息及懲罰的目的。 
 
b) 限制辭職議員再參選資格的措施削弱選民的選擇 － 選民的選擇並

不伸延至所有的合資格人士，事實上選民的選擇只能局限於已報名參選

的合資格人士。而辭職的議員其實已表達不願意當議員的意願，根本不

入選民可選擇的範疇。至於辭職而引發變相公投的行為，如果因為種種

原因被社會界定為應被制止的行為，被限制參選人士只是被合理限制，

不存在不當。 
 
c) 因健康理由辭職的議員應不受有關的限制 － 健康理由可被歸類為

私人理由。如上文 11a 段所述，法律條文亦具傳遞訊息的功能。立法會

議員身負重任，因而社會要求立法會議員嚴肅地及負責任地處理辭職的

決定是非常合理，不希望議員隨便辭職又再參選，有關限制的條文正好

能傳遞這訊息。 
 
13. 曾主席，如果上述有關補選的理據成立，香港目前的補選安排很大可能

已經是違反了 基本的民主選舉精神，對香港法治聲譽有不良影響，希望 閣下

認真研究是否應將上述意見交付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審視。 
 
香港一市民 


